2022年农作物生产救灾补助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
新疆联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受莎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委托，就2022年农作物生产救灾补助项目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LC-KSSC-(TP)-2022-01
项目名称：2022年农作物生产救灾补助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预算金额：816700.00元
采购内容：采购农药化肥一批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具有有效的独立法人营业执照；
3.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人投标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
4.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间及地域范围内；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6.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依法缴纳近四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及个人明细（新公司成立不足四个月的，提供成立至今的缴纳证明）；
7.税务部门出具的近六个月的完税证明；
8.2020年或2021年财务审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与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9.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10.投标人为生产商的需提供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标准证原件，投标人为销售商的需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原件和加盖生产厂家鲜章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标准证、农药登记证复印件；
11.投标人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承诺书原件并加盖生产厂家鲜章；
[bookmark: _Toc3510]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2022年7月4日起至2022年7月6日【上午10:30-13:30时及下午16:00-19:3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休息)】
获取方式：邮箱获取
获取地点：947873293@qq.com
一、由于疫情防控形势，请各投标单位在参与本次招标会议之前，咨询“莎车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8520203了解最新政策，如不咨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四、投标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2年7月15日上午11:00 （北京时间）
地点：莎车县莎车宾馆2号开标室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 2022年7月15日上午11:00 （北京时间）
地点：莎车县莎车宾馆2号开标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采购采用线上线下辅助评标方式，电子交易平台为“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电子交易活动前，应注册成为政府采购云平台投标人。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完成平台注册的时间。因未注册入库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为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治区相关工作部署，参加开标会的人员均须遵守《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提前 30 分钟到达会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和人员信息登记，并签订承诺书。未按规定做好个人防护、不配合防疫工作，近期行程及接触史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其进入开标会场，造成无法投标等后果自负。 3.各投标人应随时关注新疆政府采购网项目信息，如有必要对招标文件澄清、修改及变更的将在本网站及时发布，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本次招标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请各投标单位在参与本次招标会议之前，咨询“莎车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8520203了解最新政策，如不咨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35393637][bookmark: _Toc28359096][bookmark: _Toc35393806]八、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20][bookmark: _Toc28359097][bookmark: _Toc35393638][bookmark: _Toc35393807]名   称：莎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电话：17799558051
[bookmark: _Toc6476]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联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崔孟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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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名    称：莎车县财政局采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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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998-8512578
                                       新疆联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